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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我市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促进运输物流降本增效，强化电商主体培育。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如下政策。
一、推动城乡物流体系建设 
   （一）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对邮政、快递企业及在本市注册设立，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快递企业，年出港件达到200万件，同比增长15%以上的，给予每家每年一次性3万元补助，年出港件达到500万件同比增长15%以上的，给予每家每年一次性5万元补助，年出港件达到800万件，同比增长15%以上的，给予每家每年一次性10万元补助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二）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100万元以上，新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配备预冷、低温分拣加工、冷藏运输等冷链设施设备，按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5%补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
二、完善镇村综合物流服务站点
（一）鼓励快递物流企业或第三方配送企业利用镇(街道)综合运输服务站、闲置资产建设镇区综合物流中心服务站。服务功能包括快递包裹收寄、农村物流集中处理、中转、配送、仓储等基础服务的镇级综合物流服务站，给予每个镇级站1万元的建设奖补资金。(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二）对符合以下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示范站点标准，经邮政管理部门验收合格且稳定运营1年以上的网点，每个网点补助0.5万元。(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1.进驻快递品牌不少于4个，其中主要民营快递品牌市场占有率在5%以上的品牌；
2.站点建设达到“八个一”，即：一块店铺招牌，一块邮政管理部门授权牌，一块业务牌，一块禁限寄规范牌，一块资费表牌，一组货架，一张告示牌，一块宣传； 
3.开通邮件、快件寄递服务；
4.站点内搭载商贸、零售等其他业务
三、支持物流企业提档升级。鼓励物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联盟等方式，实现资源整合“抱团发展”，做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对注册地在桐城，新获得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评定的3A级、4A级、5A级物流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10万元、20万元，对升级企业给予级差奖励。对新入规交通运输企业且同比增长率达20%以上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四、培育壮大货物运输企业。对财政贡献超过50万元及以上且增幅超过10%以上的公路货物运输企业，按同比新增地方财政贡献给予50%的奖励。对服务我市制造业企业并提供本地开具运输（快递）发票的，对制造业企业给予新增地方财政贡献20%的奖励(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五、引导快递、物流企业入园集聚发展。当年新入园企业，对财政贡献超过5万及以上且增幅大20%以上的公路货运运输企业和快递企业，按照“先交后补”方式对入园企业给予房租补贴。办公、仓储、分拣处理等用房按实际租用面积计算（办公用房面积不超过15%），给予每月3元/平方米的租金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额度不超过1万元。(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六、培育壮大电商主体。电商企业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桐城本地农产品或工业制品，年网络销售额较上年度有增量的（当年新注册电商企业网络销售额视同增量），按照每增加500万元给予1万元的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七、鼓励发展农村电商。1.全面推广“电商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电商企业与桐城市农业基地或专业合作社签订2年以上稳定购销协议且年采购额达50万元以上的，给予电商企业在该农业基地或专业合作社网销采购额3%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元。2.对电商企业收购脱贫村、脱贫户农村产品的，总收购金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按照收购金额5%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元。(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八、鼓励发展电商直播。鼓励电商企业签约第三方直播机构开展直播合作，签约销售桐城本地农产品或工业制品，对通过合作实现年直播销售额200万元以上的，对其产生的佣金费用按照10%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万元。(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九、加强电商人才引进。对在桐城市电商企业就业且正常缴纳社保的优秀人才，取得第三方电商平台认证的讲师，给予1万元奖励；取得电子商务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三、二、一级的，分别给予0.3万元、0.5万元、0.8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十、附则：
1.本政策针对注册地和税源地在桐城市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本政策与本级其他同类政策不重复享受，已享受上级同类政策的，本政策实行差额奖补。享受“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相关政策的，不再享受本政策。
3.奖励所需经费实行分级承担，属经开区（双新产业园）的由经开区财政承担，涉及镇街的按市政府（桐政发〔2023〕15号）文件执行。
4.本政策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等单位负责解释。执行期暂定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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